 民國107.6.11修訂
	應 徵 專 任 教 師 送 審 著 作 目 錄

	姓名
	
	 現任職稱
	
	填表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※以下所有送審著作務請依規定之篇(份)數分別檢附，切勿裝訂成冊。未依規定者，恕不受理。

	【代表作】：□博士論文（僅限助理教授級）或5年內已出版之專書1式5份
□五年內刊登於A級期刊（THCI、SSCI或A&HCI）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2至3篇(須為110年8月以後出版者) 1式5份
※以上請就專書(含博論)、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三種擇一自行選列。若為專書者另須檢附出版單位審查證明(博論則檢附口試通過證明)：期刊論文已通過審查待刊登者，另須檢附審查通過證明；專書(含會議論文集)論文，則須檢附專書之版權頁、目錄頁及出版單位審查證明。
※代表著作為合著者須檢附合著證明正本1份，並於著作名稱註明合著者。
※應徵者如曾以博士論文申請本學程教職，須檢附修改對照表，但以一次為限（請註明前次申請年度）。

	著     作     名     稱
	使用語文
	 字   數
	所屬學術領域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數
	出版時間

	（請依著作時間由近及遠填列已出版之代表著作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【參考作】：7年內已出版之專書、專書論文或學術論文1至3篇(須為108年8月以後出版者) 1式5份
※期刊論文已通過審查待刊登者，須檢附審查通過證明；專書須檢附出版單位審查證明；專書(含會議論文集)論文，須檢附專書之版權頁、目錄頁及出版單位審查證明。

	著     作     名     稱
	使用語文
	 字   數
	所屬學術領域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數
	出版時間

	（請依著作時間由近及遠填列已出版之參考著作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【其他參考資料】：(限7年內已出版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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